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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备制度 责任部门：销售中心

1．目的

为了加强公司对项目、客户信息的管理，规范市场运营，明确项目、客户的

责任人，保证销售有序进展，特制定本报备制度。

2．适用对象

本报备制度适用于公司所有营销人员与签约渠道客户（区域代理商、项目合

作商、授权经销商）；

3．报备分类

3.1 报备分为客户报备和项目报备。

3.2 公司营销人员与渠道客户针对各自项目与所辖区域进行客户与项目信息

的报备。

4．报备要求

4.1 公司营销人员与渠道商均应按照公司规定要求，如实详尽的填写《客户

跟踪报备单》、《项目跟踪报备单》进行报备。

4.2 报备信息必须详细、真实有效。若核查有虚假成分，则马上判定此报备

无效。

4.3 如出现同时报备一个客户/项目的情况，原则上公司支持“先报先得”。（特

殊情况公司配合双方协调）

4.4 报备人将按公司要求以邮件形式进行报备，报备时间和内容以电子邮件

为准，公司在收到报备信息后第 5 个工作日通知报备人报备的有效性。

4.5 公司不支持恶性报备。（如：对已报备的项目进行恶意竞争；提供虚假报

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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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备保护期限

5.1 客户与项目报备成功后，至少每 2周更新一次报备项目、客户信息，如

无特殊情况，超过两周没有更新，视为自动撤销报备。

5.2 报备跟进中的项目需在6个月内产生销售结果。对于运转周期长的项目，

如超过 6 个月无结果，则需要申请二次报备，说明原因。否则，视为自动撤销报

备。

5.3 报备跟进中的项目如因营销人员能力不足造成6个月无销售结果或无实

质性进展，公司有权将项目移交其他人员跟进处理。

5.4 对于已撤销报备的项目、客户，公司有权开放此项目及客户并再次接收

其他人员报备。该项目、客户在重新报备开始期间，仍适用“先报先得”的原则。

6. 报备信息是公司机密，任何相关工作人员、营销人员和渠道客户都不得

将其泄露给其他人员，否则视情况予以处罚。

7.本制度最终解释权为璞耐特（大连）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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